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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女士:

經濟種崖，審委員會

陳姐姐重員和都蒙彪重員的.署信函

謝謝 閣下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來信，並附上
陳婉嫻蟲員和鄧家彪議員六月二十日的信函。

就強制實施冷靜期的建議，正如本局六月十三日致經濟

發展事務委員會的回應中解釋，建言義所需考量的問題，甚具爭

議性。我們會繼續聆聽社會各界的意見，並留意消費者委員會

稍後進行有關冷靜期的研究。要求強制設立冷靜期的建議，主

要是針對某些接受預繳式消費的商戶使用不良營商手法。在這

方面，香港海關會繼續運用《商品說明條例〉賦予的權力嚴肅

執法，打擊各種不良的營商手法。

至於鼓勵美容及健身業自願提供冷靜期這方面的建議，

我們一向鼓勵商戶提升服務質素。據了解，現時已有部分美容

立法會CB(4)1240/15-16(01)號文件



-2-

及健身業商戶自願提供冷靜期給客戶。政府和消費者委員會會

繼續和業界保持聯繫、鼓勵他們採用良好的營商手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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